
應施檢驗外裝壁磚商品檢驗作業規定總說明

外裝壁磚商品係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一百零九年十一月九日公告之應

施檢驗商品，並自一百十年八月一日起實施，檢驗方式為「驗證登錄（型

式試驗模式加工廠檢查模式）」。為配合實務需要，並使檢驗人員及相關業

者對外裝壁磚商品檢驗作業有所遵循，爰訂定「應施檢驗外裝壁磚商品檢

驗作業規定」，主要內容如下：

一、檢驗範圍、方式、標準及項目。（第二點至第四點）

二、驗證登錄之相關規定，包含型式認定原則(型式分類、同型式、主型

式及系列型式)、型式試驗取樣原則、型式試驗試驗項目、申請型

式試驗所須文件、受理地點及申請登錄核發證書之相關程序等。

（第五點）

三、依「商品驗證登錄申請作業程序」規定，規範取得正字標記之檢驗

報告，得代替驗證登錄符合性評鑑文件之型式試驗報告之相關方

式。（第六點）


